


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关乎城市安全韧性和人民生命财产保障的重

要内容。它与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需求直接对应，是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切身

利益紧密相连。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市规模持续扩大，人口、建筑和基础设施高度集中，同时，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城乡运行面临的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风险日益复杂严峻。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零散的应急避难场所已难以应对现代多元化、复合型的灾害挑战。应急避

难场所专项规划，正是为了主动适应这一深刻变化，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为核心目标，运用科学

思维和系统方法，对应急避难场所进行前瞻性和系统性规划布局的重要举措。



一  总则

二  规划方案

三  近期实施安排与保障



一  总则



u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理解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u 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根本出发点，以满足突发事件下的应急避险需求、

实现“安全有序、高效运转”为最终落脚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的决策部署。

u 立足乌拉特前旗实际情况，推动科学合理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护和使

用应急避难场所，全面提升城乡综合防御突发事件的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

的人民防线。



■ 规划范围：

（1）旗域范围

   本次旗域规划范围为乌拉特前旗行政辖区
内的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7482.08平方千米，
包括9个镇、2个苏木以及5个农牧渔场。

（2）中心城区范围

   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为城市建成区及规划扩
展区域，总面积为37.42平方千米。

■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5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
2024年。

   近期规划目标年为2030年。

    远期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年修订);

■ 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修订) ;

■ 5、《应急避难场所术语》(GB/T 44012-2024);

■ 6、《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及分类》(GB/T 44013-2024);

■ 7、《应急避难场所标志》(GB/T 44014-2024);

■ 8、《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 51327-2018);

■ 9、《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GB/T 35624-2025) ;

■ 10、《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51143-2015)(2021年版)；

■ 11、《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建标180-2017);

■ 12、《应急避难场所管护使用规范》(GB/T 33744-2025);

■ 13、《乡村应急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T 45290-2025);

■ 14、《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YJ/T 26-2024);

■ 15、《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应急〔2023〕76号);

■ 16、《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应急〔2023〕135号);

■ 17、《“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

■ 18、《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应急体系建设规划》;

■ 19、《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20、《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

区划成果技术报告》;

■ 21、乌拉特前旗应急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 22、乌拉特前旗各乡镇苏木国土空间规划；

■ 23、乌拉特前旗2024年度统计年鉴；

■ 24、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



二  规划方案



到2035年，全旗事故灾害风险防控水平大幅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形势持续向好，全
面建成城乡布局合理避灾种类齐全、功能设施完备、运维管理规范
的旗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全覆盖的应急避难场所体
系，满足城乡人口避难需求的应急避难场所全覆盖，全旗应急避难
能力全面提高。

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灾害的安全避险重要支撑区域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应急保障地



■ 以人为本，构建分级分类保障体系

   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和分级响应调度资源的原则，建立与应急管理体制和工作方针相适应的应急

避难场所分级管理体系。通过匹配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与旗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级政府的衔接

对应关系，规范应急避难场所维护管理、启用与关闭程序。

■ 安全高效，构建分情景响应体系

   突出以相对有限的代价应对复杂风险挑战，落实韧性城市建设理念，建立常态化运行与非常态化运行相结

合，分灾种分级别的情景响应体系。

■ 集约节约，构建复合利用空间体系

   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围绕现有用地资源，与城乡建设结合，整合利用现有场馆、公建建筑及公园绿地开

敞空间资源，推进设施复合高效利用，实现空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 区域协同，构建分区域支撑体系

   针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区域资源分布差异，因地制宜布置应急避难场所，在就近疏散避难基础上结合绿

地、学校、体育场馆等,合理布局长期避难场所，承担长期安置任务。在满足就地疏散基础上,统筹中心城区

及重点乡镇各类资源，进行局部转移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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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县级、乡镇（街道）级、村（社区）级
三级应急避难场所分级管理体系，规范应急避难场
所维护管理、启用与关闭程序。

分级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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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应急避难场所空间类型、避难规模和开放
时间，搭建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难场所、长期避难
场所三级人口避难的保障机制和疏散体系。

基于避难场所的建筑设施和场地空间类型不同，
可分为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避难场所、室外
型避难场所。

构建以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为主，单一性避难
场所为补充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分类保障体系



县级避难场所    2处

乡镇（街道）级避难场所    62处 村(社区)级避难场所    94处

室内型（室内外兼具）避难场所   36处 室外型避难场所避难场所    122处



紧急避难场所    147处

短期避难场所    9处

长期避难场所    2处



功能分区 紧急避难场所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应急集散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应急宿住区 不设 应设 应设

指挥管理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医疗救治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防疫隔离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物资储备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餐饮服务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清洁盥洗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垃圾储运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文体活动区 不设 不设 应设

临时教学区 不设 不设 应设

公共服务区 不设 不设 应设

应急停车区 应设 应设 应设

直升机起降区 不设 不设 应设



三  近期实施安排与保障



(1)应急避难场所近期建设以现状中心城区建成区为重

点区域，同时保证重点乡镇和重点行政村嘎查至少建

成一个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近期主要解决现状应急避

难场所数量不够、分布不均等问题。

(2)将用地条件好、配套设施较全的潜在资源作为应急

避难场所近期建设的首选之地。

(3)优先安排居住区、学校、商场等人口密集地区周边

的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4)加强投资少、配套设施少的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

所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负

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责任
体系。建立完善规划监督机制，明确规划实
施责任主体，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规划实施情

况督查。

确保资金投入
健全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资金保障机制，

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
则，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共

安全需求相适应的建设投入机制。

强化监督评估
完善各级单位间的规划实施
信息共享、研判会商及协调
联动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形成规划实施合力。

加大宣传力度
推动应急避难知识普及教育常态化，强化应急
避难场所宣传工作。以街道、社区、行政村嘎
查为单位，组织应急避难疏散演练，演练应设
置不同灾种场场景，提升居民应急避难能力。



THE END

本规划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所有反馈意见请注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5-2035年）公众征求意见稿字样”


